铜陵学院文艺学院音乐厅使用申请表

	使用单位
	
	活动名称
	

	
	
	参与人数
	

	活动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

	使用时间
	走台   月   日   时    分 至    时      分

	
	演出   月   日   时    分 至    时      分

	使用

单位

意见
	负责人签字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主管

单位

意见
	负责人签字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备注
	


注意事项：

主管单位意见由文艺学院分管学生工作领导签字并加盖学院公章。

请使用部门及活动负责人在使用前仔细阅读并遵守“音乐厅使用管理办法”，凡因使用部门及活动负责人不阅读、不遵守管理规定，致使音乐厅内设备出现不良事故，责任由活动负责人承担。
3、音乐厅在使用完毕后，使用部门负责整理桌椅，清洁后台与观众席的卫生，并经过管理员验收确认无异常后方可离场。

